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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理 工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成理研工作〔2017〕14号 

 

关于加强我校研究生实验室工作、外出实习期间

安全教育以及提交 2016 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实践教学等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各导师： 

根据上级部门学校对安全稳定的相关要求，我校研究生在进入

科研、实践（实习）阶段，为了保证研究生在实验室工作、外出实

践（实习）期间的安全，特强调以下几点： 

1、各学院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及“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及时将文件要求传达至各导师、相关研究生。 

2、各学院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实践、实习管

理工作的通知》（附件 1）文件要求组织和管理本单位研究生的实

践、实习工作。 

3、在研究生进入实验室工作前，务必组织学习实验室相关管理

规定，并重点强调实验室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物质的使用规

定与要求。 

4、今年汛期将至，容易出现由暴雨天气引发的山洪、滑坡、崩

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学院在研究生外出实践（实习）前，务必

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并签署《研究生实践、实习安全责任书》（附

件 2），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做好必要的安全预案、采取必要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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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鼓励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导师可为自己的研究生购买人身

安全保险。 

以上工作均要做好记录、并在学院存档备查。 

5、我校 2016 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即将进入长达 1年

时间的、较大规模的实践教学环节，为了保证该类型硕士生实践教

学效果，规范管理，请各学院在下学期开学两周内将各专业领域的

实践教学安排计划上报研究生院（部），上报格式参照附表 1；同

时，请按附表 2格式上报双导师名单。 

 

附表 1：成都理工大学    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

教学计划安排表； 

附表 2：成都理工大学    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双导

师名单； 

附件 1：《关于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实践、实习管理工作的

通知》； 

附件 2：《研究生实践、实习安全责任书》 

 

 

  

研究生院（部）         

2017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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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成都理工大学      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计划安排表 

学院（签章）：                                  填表人：                    主管领导（签字）：          

专业领域 总人数 

实践环节安排 其中：外出实践环节 

各环节 

名称 

各环节 

时间 

各环节

学分 
地点*1 

分组 

情况 
详细地点*2 

参加

人数 
起止时间 备注 

××××专业领域  

环节 1     地点 1    

环节 2     地点 2    

环节 3     地点 3    

……     ……    

           

           

备注：*1.地点——指校内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或校外。 

*2.详细地点——指外出实践的详细单位，如：科研院所、工作站、基地、用人单位或公司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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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成都理工大学      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双导师名单 

序号 专业领域名称 学号 姓名 

校外导师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年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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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实践、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 

成理研工作[2011]25 号 

研究生实践、实习，是各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

修教学环节，其有利于研究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助于研究生综合能力培

养。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实践、实习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研究生实践、实习管理工作 

各学院须高度重视研究生实践、实习管理工作，应成立由分管研究生工

作领导为主要负责人的工作小组，加强对研究生实践、实习工作的规范管理，

尤其是外出实践、实习工作。 

二、明确责任、强化分工，实行分级管理制 

研究生实践、实习工作的规范、顺利完成离不开导师和学院的精心安排，

其中须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1、研究生实践、实习工作实行导师负责制。 

2、导师在安排研究生实践、实习工作前，应提交相应的计划至研究生所

在学院。计划中须详细列出实践、实习时间，地点，研究生姓名，日常监督

方式，是否购买人身安全保险等事项。 

3、学院根据各导师提交的研究生实践、实习计划，进行分级管理，即： 

（1）分散式的研究生实践、实习管理工作：导师负责、学院备案； 

（2）集中式的研究生实践、实习管理工作：导师负责、学院督促检查、

学校备案。（“集中式”是指同一时间外出参加实践、实习人数达到 10 人及以

上、或在同一地点参加实践、实习人数达到 5人及以上的情况。） 

4、实行安全教育制 

（1）在研究生实践、实习前，导师（或学院）须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工作，

并签署《安全责任书》（样本可参考附件）。 

（2）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做好必要的安全预案、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比

如：若条件许可，导师可为自己的研究生购买人身安全保险；导师向研究生

外出实践、实习单位建议尽量避免安排研究生到危险系数高的环境中工作等。 

5、其它说明 

研究生因参加教师科研等需外出的，必须严格《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请

（销）假制度》有关规定办理请（销）假手续。外出期间的一切由导师和研

究生自行负责，与学校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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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成都理工大学****学院 

研究生实践、实习安全责任书 

（研究生） 

姓名  学号  
研究生 

类别 
 

导师  
实践、实习 

地点 
 

实践、实习 

主要内容 
 

实习周数  起止时间  

研究生实践、实习（以下简称实习），是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进行理论

联系实际，培养综合能力的重要环节。针对目前社会治安、交通安全及其他不安全因素增多的实际，为

确保研究生有效完成实习任务，成都理工大学****学院与研究生就实习期间的安全达成如下共识，并签

定本安全责任书。 

1．遵守国家法律、社会公德和校纪校规，遵守实习纪律，言行不能有损研究生形象； 

2．遵守交通法规，注意铁路、公路交通安全。除分散实习外，应集体出发、集中返校，沿途不得

逗留、游玩； 

3．遵守国家保密条例，对涉及保密的实习图件,必须保证图件资料安全；对实习单位要求的保密事

项，必须严格遵守； 

4．一切行动要服从导师的管理，听从导师的指挥；尊重实习单位的领导和指导教师； 

5．严格禁止擅自到非游泳区(江、河、湖、海)游泳。实习期间不得有外宿、酗酒、寻衅闹事、打

架斗殴等现象，也不得在实习宿舍内留宿他人；  

6．严格遵守实习单位作息时间。实习期间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地点到外地游玩； 

7．实习期间必须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注意自身的人身和财物安全，防止各种

事故的发生；发生突发事件或重大情况应迅速及时向导师报告，不得拖延； 

8．研究生个人联系单位进行实习的，由实习接收单位负责研究生实习期间的安全管理。研究生应

与实习接收单位签定协议，并交学院备案。实习情况须定期向导师汇报； 

9．本安全责任书的主体是研究生本人，研究生应自觉全面遵守、执行有关规定；研究生家长（家

属）要主动配合研究生导师、所在学院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如研究生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和损

失（包括人身伤害事故），由研究生及家长（家属）承担安全责任，学院不承担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 

10．本安全责任书经研究生签字、导师签字、学院鉴章后生效； 

11. 本安全责任书有效期至研究生实习结束安全返校为止。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研究生：        _ 

 

二零   年  月  日 

导师(签字):       _ 

 

二零   年  月  日 

学院（公章） 

 

二零   年  月  日 

备注：1．此为样本，仅供参考；各学院可根据实际确定责任书具体内容； 

2．建议各学院与研究生、导师分别签定安全责任书； 

3．本安全责任书由学院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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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理工大学****学院 

研究生实践、实习安全责任书 

（导师） 

导师  
有效联系

电话 
 

研究生 

所在学院 
 

实践、实习 

主要内容 
 

实践、实习 

地点 
 

实践、实习 

人数 
人 

研究生 

名单 
 

实习周数  起止时间  

 

 

指导研究生实践、实习（以下简称实习）是导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目前社会

治安、交通安全及其他不安全因素增多的实际，为确保研究生有效完成实习工作，***学院

与导师就实习期间的研究生安全事宜达成如下共识，并签定本安全责任书。 

1.负责研究生安全教育工作；在实习前要认真向研究生介绍实习地点简况及实习注意

事项，宣布实习保密要求和实习纪律； 

2.负责实习研究生往返交通安全； 

3.及时了解研究生实习期间的思想动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教育研究生认真遵守

学校实习有关规定，恪守实习纪律； 

4.当发生突发事件或有重大情况时，应迅速及时向研究生所在学院主管领导报告、请

示； 

5.本责任书经导师、学院签字后生效； 

6.有效期至研究生实习结束安全返校为止。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导师（签字）:          _ 

 

  

二零    年  月  日 

院长(签字):          _ 

 

学院（公章） 

二零    年  月  日 

 

备注：1．此为样本，仅供参考；各学院可根据实际确定责任书具体内容； 

2．建议各学院与研究生、导师分别签定安全责任书； 

3．本安全责任书由学院留存。 


